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２

证券简称：

＊ＳＴ

天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８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３

、本次会议召开前增加一项临时提案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下称“本次

会议”）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６

日

１０

时在太原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亚日街

２

号太工天成工业园公

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以公告方式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出通知。

２０１３

月

１

月

１５

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持有公司

３％

以

上股份的股东—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提出的 《关于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

所为公司年审会计师审计机构》的书面临时提案。

２０１３

月

１

月

１７

日公司发出《太原理工天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补充通知的公告》。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共

１７

人，代表股份

２４６

，

４８５

，

６９９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６５．４８％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

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郑涛先生委托副董事长杨立军先生主持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公司部

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和《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各项议案：

１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同意对《公司章程》进行如下修改：

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

中文：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英文：

ＴＩＡＮＣＨＥＮＧ ＣＯ．

，

ＬＴＤ． ＯＦ

ＴＡＩＹＵ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公司注册名称：

中文：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英 文 ：

Ｓｈｅｎｇ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Ｈｏｌｄｉｎｇ

Ｃｏ．Ｌｔｄ．

第十二条

公司的经营宗旨：公司遵循“技术创新、

诚信经营”的经营宗旨，坚持“以技术为

基础，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方针，通过

技术创新和规范经营，建立公司的核心

竞争能力， 树立公司的良好社会形象，

实现股东权益最大化。

公司的经营宗旨：遵循可持续发展要求，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通过建立高效、完

善的公司治理体制和管理机制， 积极采

用先进而适用的科学生产技术， 不断提

高公司在全球稀土金属生产领域的竞争

能力，追求公司效益的最大化，不断提高

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在实现股东利益最

大化的同时，积极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

谋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实现

与公司员工、客户、社区、环境等利益相

关者的和谐发展。

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十三条

经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公司的

经营范围：研制、开发、生产、销售、安装

智能电子设备及其网络系统； 研制、开

发、生产、销售现代化教育设备及其软

件、课件；承揽自动化工程，安全技防工

程；综合技术服务、咨询；计算机及相关

设备的租赁。承揽水利水电工程的咨询

及自动化系统集成项目。经营本企业自

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代理出口将

本企业自行研制开发的技术转让给其

他企业所生产的产品；经营本企业所需

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

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

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煤炭深加工；环保能源技术开发；焦炉

尾气发电；水文仪器、岩土工程仪器的

生产。

经山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 公司的

经营范围：资产管理；各类实业投资及法

律法规允许经营的其他项目（法律、法规

规定凭许可证经营的， 凭许可证经营）。

稀有稀土金属生产、销售、开发及技术咨

询； 稀土新材料生产与销售； 化工材料

（不含化学危险品）销售；经营本企业自

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经营本企业

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

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

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

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

务。”（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第一百零六条

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 设董事长

１

人，副董事长

２

人，独立董事

３

人。

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１

人，

副董事长

１

人，独立董事

３

人。

第一百二十四条

第

３

款：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

监、董事会秘书、总工程师和内部总审

计师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第

３

款：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

监、董事会秘书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第一百四十三条

第

１

款：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五名

监事组成，监事会设主席

１

人。监事会

主席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监事

会主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监事会

主席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

由半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

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第

１

款：公司设监事会。监事会由三名监

事组成，监事会设主席

１

人。监事会主席

由全体监事过半数选举产生。 监事会主

席召集和主持监事会会议； 监事会主席

不能履行职务或者不履行职务的， 由半

数以上监事共同推举一名监事召集和主

持监事会会议。

上述公司名称、经营范围及证券简称变更事项，最终以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为准。同时

审议通过授权董事会向相关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办理名称等变更手续。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４６

，

４８５

，

６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次会议经累积投票制方式投票表决，选举胡泽松先生、樊志宏先生、王全根先生、唐光跃

先生、翁荣贵先生、李昌兮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选举张力上先生、刘资甫先生、王国

珍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已经上海证

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本议案的具体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董事姓名 同意股份数 反对股份数 弃权股份数 同意比例（

％

）

胡泽松

２４６

，

４８５

，

３９９ ０ ０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的

９９．９９９９％

樊志宏

２４６

，

４８５

，

３９９ ０ ０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的

９９．９９９９％

王全根

２４６

，

４８５

，

３９９ ０ ０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的

９９．９９９９％

唐光跃

２４６

，

４８５

，

３９９ ０ ０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的

９９．９９９９％

翁荣贵

２４６

，

４８５

，

３９９ ０ ０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的

９９．９９９９％

李昌兮

２４６

，

４８５

，

３９９ ０ ０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的

９９．９９９９％

张力上

２４６

，

４８５

，

３９９ ０ ０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的

９９．９９９９％

刘资甫

２４６

，

４８５

，

３９９ ０ ０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的

９９．９９９９％

王国珍

２４６

，

４８５

，

３９９ ０ ０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 的

９９．９９９９％

３

、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次会议经累积投票制方式投票表决， 选举廖岚女士、 李琪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

事。与经公司职代会选举产生职工监事胡晓莉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本议案的具体投票表决结果如下：

监事姓名 同意股份数 反对股份数 弃权股份数 同意比例（

％

）

廖岚

２４６

，

４８５

，

３９９ ０ ０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９％

李琪

２４６

，

４８５

，

３９９ ０ ０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９９９９％

４

、审议通过《关于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年审会计师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聘请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下称“中瑞岳华”）为公司的年审会计机构，具体服务事

项及审计费用授权公司董事会与中瑞岳华另行约定并签订委托协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２４６

，

４８５

，

６９９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经北京市嘉润道和律师事务所蔡宝川律师、 戎兰婷律师见证并出具 《法律意见

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太原

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所有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见证律师出具的《北京市嘉润道和律师事务所关于太

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及会议记录；

２

、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２

证券简称：

＊ＳＴ

天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９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６

日在太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亚日街

２

号太工天成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以电子邮件或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了第五届董事会所有董事候选

人。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会议由公司过半数董事推荐的董事代表胡泽松先

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部分高管人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会议以举手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

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胡泽松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经董事长提名，会议选举王全根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与第五届董事会

任期一致。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的议

案》

根据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构成结构、各个董事的专业和资历等要素，同意董事会各专门委员

会的组成人员如下：

（

１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成员：胡泽松、王全根、樊志宏、王国珍、刘资甫

召集人：胡泽松

（

２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成员：王国珍、刘资甫、唐光跃

召集人：王国珍

（

３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

成员：张力上、刘资甫、翁荣贵

召集人：张力上

（

４

）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成员：刘资甫、张力上、王全根

召集人：刘资甫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鉴于公司原总经理杨立军先生任期已经届满，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审查同意和征求独立董事意见，同意聘任唐光跃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

３

年，任期自本决议

作出之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６

日止。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鉴于公司原董事会秘书钱小红女士任期已经届满，经公司董事长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审查同意和征求独立董事意见，同意聘任黄厚兵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

３

年，任期

自本决议作出之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６

日止。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鉴于公司原财务总监柳云峰先生任期已经届满，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

会审查同意和征求独立董事意见，同意聘任夏兰田女士为公司财务总监，任期

３

年，任期自本

决议作出之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６

日止。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七、 审议通过 《关于聘任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议

案》

鉴于公司原副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任期已经届满，经公司总经理并提名，公司董事会提

名委员会审查同意和征求独立董事意见，同意聘任翁荣贵先生、周继海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任期

３

年，任期自本决议作出之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６

日止。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鉴于公司原证券事务代表杨红香任期已经届满，经公司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陈冬梅女士

为公司证券事务所代表，任期

３

年，任期自本决议作出之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６

日止。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注销下属

３

个分公司的议案》

鉴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已基本完成， 根据公司目前实际情况和进一步加强公司治理

和风险控制的需要，同意依法注销公司目前下属的所有分公司，即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公司、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能源化工分公司。授权公司总经理具体办理分公司注销涉及的法律手续。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６

日

附件：

公司高管人员简历

总经理简历

１

、唐光跃，男，汉族，

１９５７

年

７

月出生，大专学历，经济师职称。

１９７７

年至

１９８１

年在乐山市

五通桥区辉山供销社工作；

１９８１

年至

１９９２

年在乐山市五通桥区农资集团公司任总经理；

１９９２

年至

１９９３

年在乐山市五通桥区供销社任副主任，兼任区农资集团公司总经理；

１９９３

年至

１９９４

年在四川省农资公司乐山经营站任副总经理；

１９９４

年至今在巨星集团工作，历任副总经理、总

经理，现任董事长、党委书记；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０５

年任成都盛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１

年

至今任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及成都盛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现兼任四川省政协

农业委员会副主任。

董事会秘书简历

２

、黄厚兵：男，汉族，

１９７１

年

１

月出生，大专学历，注册会计师。

１９９２

年参加工作，曾任四川

省彭州市建筑工程二公司会计师、财务经理，四川省日新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经理；曾在新希望

集团有限公司工作、历任昆明大商汇实业有限公司高级经理、南宁大商汇财务总监、集团财务

部高级经理；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０９

年在云南实力集团有限公司任财务总监；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０

年在四

川大地集团有限公司任财务部经理；

２０１０

年至今任盛和稀土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

公司财务总监简历

３

、夏兰田，女，汉族，

１９５５

年

９

月出生，大专学历，中国共产党党员，高级会计师。

１９７６

年至

１９８４

年在四川省汽车

４２

队工作；

１９８５

年至

２０１２

年在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工

作，历任财务部副主任、计划财务处副处长 、处长。现系国土资源部财务管理专家库、中央地勘

基金专家库、四川省矿产资源节约与综合利用的评审专家。

副总经理简历

４

、翁荣贵，男，汉族，

１９５７

年

７

月出生，大专学历，会计师，高级经济师职称。

１９７５

年至

１９８０

年在四川省地矿局

１１０

地质队工作；

１９８０

年至

１９９１

年在四川省地矿局

１０９

地质队工作，

历任团委副书记、 队办秘书、 驻成都办事处主任等职；

１９９１

年至

１９９３

年在四川省地矿局

１０２

探矿机械厂化工分厂任厂长；

１９９３

年至

１９９５

年在西昌汽车工业公司工作， 历任办公室主任、

副经理等职；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０３

年在四川省地矿局

１０９

地质队工作，历任办公室主任、副队长等

职；

２００３

年至

２０１０

年在综合所工作；

２００５

年至今任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及成都盛和

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起任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至今，任乐山润和董事；现兼任四川稀土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５

、周继海，男，汉族，

１９５３

年

１

月出生，初中学历，技师职称。

１９７５

年参加工作，曾在四川音

乐学院车队、四川冶金有色进出口公司工作；历任四川华冠稀土厂厂长，成都盛和总经理，河北

邢台威邦稀土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四川星河稀土有限公司总经理；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１０

年在峨眉山

科盛任总经理；

２０１０

年至今任盛和稀土副总经理。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２

证券简称：

＊ＳＴ

天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０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６

日在太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亚日街

２

号太工天成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以电子邮件或专人送达的方式通知了候选监事和职工监事。 本次会议应到

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会议由监事廖岚女士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和《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会议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

会主席的议案》

会议选举廖岚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第五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特此公告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２

证券简称：

＊ＳＴ

天成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１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将满。根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第一届五次职工代表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选举胡晓莉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的职工代表监事，任

期三年，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附胡晓莉女士简历）

特此公告。

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６

日

附：胡晓莉简历

胡晓莉，女，汉族，

１９７７

年

６

月出生，大专学历，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在四川省大为

石膏矿财务部任出纳， 会计；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在峨眉山科盛稀土科技有限公司财

务部任出纳；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至今在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主办会计，财务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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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００１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８

日

以书面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时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８

人，易永勤董事因出差委托李志君董事出席会议并表

决，公司监事列席了会议。

会议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

式通过如下决议。

一、关于公司贷款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 同意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新民路支行申请

贷款，贷款总额

７．４４

亿元，期限五年，以上贷款用于采用

ＢＴ

模式建设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其

中，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路西延二期道路工程项目贷款

２．５

亿元；乌鲁木齐市会展大道二期

工程项目贷款

１．６６

亿元；乌鲁木齐市喀什路东延道路工程项目

３．２８

亿元。

同意

９

票 弃权

０

票 反对

０

票

本议案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星期三）上午

１０

：

３０

时在公司

２１

层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审议关于公司贷款的议案。

同意

９

票 弃权

０

票 反对

０

票

特此公告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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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００２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

●

会议召开地点：乌鲁木齐市南湖路

１３３

号城建大厦

２１

楼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２０

日（星期三）上午

１０

：

３０

时在乌鲁木齐市南湖路

１３３

号城建大

厦

２１

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议案如下：

序号 提议内容 是否为特别事项

１

审议关于公司贷款的议案。根据公司经营需要，同意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乌鲁木齐新民路支行申请贷款，贷款总额

７．４４

亿元，期限五年，以上

贷款用于采用

ＢＴ

模式建设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其中，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路

西延二期道路工程项目贷款

２．５

亿元；乌鲁木齐市会展大道二期工程项目贷款

１．６６

亿元；乌鲁木齐市喀什路东延道路工程项目

３．２８

亿元。该议案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公告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否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聘任律师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８

日（星期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

册的，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全体股东，股东也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四、参会方法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上海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人持股东身份证复印件、上海

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２

、法人股股东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上海股票账户卡、委托

代理人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上海股票账户卡复印件，由法

宝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公司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五、其他事项

１

、联系地址：乌鲁木齐市南湖南路

１３３

号城建大厦

２２

层证券管理部

２

、邮政编码：

８３００６３

３

、联系人：董玲、陈瑛

４

、联系电话：

０９９１

—

４８８９８１３

５

、其它事项：会期半天、交通、住宿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目录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决议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股东账号：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权限：

委托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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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０５４５

证券简称：新疆城建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３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银行贷款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特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新民路支行申请贷款，贷

款总额

７．４４

亿元，期限五年，以上贷款用于采用

ＢＴ

模式建设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其中，乌鲁

木齐市克拉玛依路西延二期道路工程项目贷款

２．５

亿元；乌鲁木齐市会展大道二期工程项目

贷款

１．６６

亿元；乌鲁木齐市喀什路东延道路工程项目

３．２８

亿元。

以上事项已经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新疆城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５

证券简称：金岭矿业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

％

）

净利润 约

２１０００

万元

４９７８０

万元 减少：约

５７．８１％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３５

元

０．８４

元 减少：约

５８．３３％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份公司主要产品销售量下降，销售价格同比大幅下降，受其影响公司销售

收入、净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减少。

四、其他相关说明

上述数据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预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份实际盈利情况以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２

月份报告数据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５５

证券简称：金岭矿业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２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聘审计机构转制更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聘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为公司的审计机构，近日公司收到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

公司告知函，根据财政部、证监会关于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事务所转制的要求，大信会

计师事务有限公司已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转制后，原“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

司”更名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注册地址不变。

根据财会［

２０１２

］

１７

号文件规定，转制后的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履行原大信

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的业务合同，或与客户续签新的业务合同，不视为更换或重新聘任会计师

事务所，不需要召开股东大会或履行类似程序对相关事项作出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金岭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７

证券简称：众生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１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获得发明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华南药业集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９

日申请的“用于微丸压片的包衣膜及其制备方法”发明专利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

日

获得授权，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５

日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发明专利证书，

专利号为：

ＺＬ２０１１１０３０３５８５．０

，专利权期限为申请日起二十年。

该项专利的获得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保持

技术领先地位，是公司主要核心技术的延伸。

特此公告。

广东众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2

2013

年

1

月

29

日 星期二

证券代码：

600337

证券简称：美克股份 编号：临

2013-003

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年度业绩预减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2

年

1

月

1

日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2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

同期相比，将减少

90 %

左右。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638.27

万元。

（二）每股收益：

0.31

元。

三、本期业绩预减的主要原因

公司本年度出口业务出现较大程度的下滑，同时因终止期权激励计划，等待期（

2012-

2014

年）的股份支付费用全部在本年度确认。

四、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

2012

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美克国际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123

证券简称：荣信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06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或

"

荣信股份

"

）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1

月

24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书面形式通知了公司全体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会议于

2013

年

1

月

28

日以书面通讯表决的形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

事八人，实际出席董事八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开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以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就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与贵州登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的

17,600

万元

《融资租赁合同》（合同编号：

MSFL-2012-0092-S-ZZ

）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担

保期限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3

年

1

月

29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的《关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巨潮资讯网。

特此公告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2123

证券简称：荣信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07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3

年

1

月

28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对外提供担

保的议案》，出席会议的董事一致表决通过该议案。

2012

年

6

月

20

日公司与贵州登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签订了《贵州登峰能源集团扩能技

改工程合同协议书》，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33,000

万元。为保证该合同履行的资金需求，贵州登

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与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民生金融

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同意贵州登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对供应商和租赁设备的指定， 由民生金

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向供应商购买租赁设备， 再将设备以融资租赁的方式出租给贵州登峰

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使用，租赁设备的购买价款为人民币

17,600

万元，此金额仅为概算，实际

成本以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最终实际支付总额为准，租赁期限三年。

为保证《贵州登峰能源集团扩能技改工程合同协议书》的顺利实施，加快公司销售回款，

公司同意为贵州登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与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

17,600

万元

《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

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本次对外担保行为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被担保人名称：贵州登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威宁县金钟镇（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蔡登峰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8

年

11

月

20

日

主营：炭化型煤、铸造型焦、增碳剂生产及销售

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经贵州中联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表，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贵州登峰能源集

团有限公司的总资产

212,511,035.77

元，净资产

166,017,528.98

元，资产负债率

21.88%

。

2011

年度贵州登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148,563,724.60

元，净利润

26,657,114.85

元。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贵州登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的总资产

285,930,257.27

元，净资

产

210,175,757.68

元，资产负债率

26.49%

。

2012

年度贵州登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实现销售收

入

151,316,496.78

元，净利润

28,558,228.70

元。（未经审计）

三、反担保措施

为防范公司担保风险， 贵州登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等相关各方就公司本次担保行为提

供如下反担保措施：

1

、自然人蔡登峰、田庭福、何琪、蔡朝琼、杨永、马松、蔡怡、蔡梅、蔡晖以不可撤销连带责

任保证为公司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2

、贵州登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座落于威宁县草海镇新河村（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

面积

56049.40

平，编号：威国用（

2011

）第

187

号抵押给本公司，已办理完毕土地他项权利证

书，证书编号：威他项（

2012

）第

7

号。经贵阳和禧地产评估事务有限公司土地估价报告，该土

地评估价值人民币

1,153.10

万元。

3

、贵州登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座落于威宁县金钟镇冒水村红岩组（工业用地）土地使

用权，面积

7,115.90

平，编号：威国用（

2011

）第

188

号抵押给本公司，已办理完毕土地他项权

利证书，证书编号：威他项（

2012

）第

6

号。经贵阳和禧地产评估事务有限公司土地估价报告，

该土地评估价值人民币

146.4

万元。

4

、自然人蔡登峰以座落于威宁县草海镇鸭子塘村（城镇住宅用地）土地使用权，面积

9,

903.60

平，编号：威国用（

2011

）第

288

号抵押给本公司，已办理完毕土地他项权利证书，证书

编号：威他项（

2012

）第

4

号。经贵阳和禧地产评估事务有限公司土地估价报告，该土地评估价

值人民币

2,318.79

万元。

5

、 贵州登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以座落于威宁县金钟镇冒水村工业园区房屋所有权，编

号：威房权证金钟镇字第

C00000166

号抵押给本公司，已办理完毕土地他项权利证书，证书

编号：威房他证金钟镇字第

T1200382

号，权利价值人民币

255.89

万元。

6

、威宁县洁净煤有限公司以座落于威宁县小海镇小海村（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面积

67741

平，编号：威国用（

2011

）第

C009

号抵押给本公司，已办理完毕土地他项权利证书，证书

编号：威他项（

2012

）第

5

号。经贵阳和禧地产评估事务有限公司土地估价报告，该土地评估价

值人民币

1,460.77

万元。

7

、贵州登峰能源集团以威宁县迤那镇茨营煤矿采矿权、雪山镇老桥煤矿采矿权、玉龙乡

马家丫口煤矿采矿权为本公司此次担保提供反担保，经重庆国能探矿权采矿权评估有限公司

出具的评估报告威宁县迤那镇茨营煤矿采矿权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5,869.43

万元，雪山镇老桥

煤矿采矿权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8,787.42

万元，玉龙乡马家丫口煤矿采矿权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10,892.26

万元。

8

、贵州登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自然人田庭福、蔡登峰分别将其持有的威宁县洁净煤有

限公司

3,000

万元、

400

万元、

600

万元股权质押给本公司作为本次担保反担保， 已在贵州省

威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股权出质登记手续。

9

、自然人蔡登峰、田庭福、杨永、蔡朝琼、蔡晖、蔡梅、马松、蔡怡分别将其持有的贵州登峰

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3,940

万元、

760

万元、

60

万元、

50

万元、

30

万元、

60

万元、

50

万元、

50

万元

股权质押给本公司作为本次担保反担保，已在贵州省威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股权出

质登记手续。

10

、贵州登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将存放于贵州威宁县金钟工业园区内的

5,000

吨工业型

煤抵押给本公司，已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完毕动产抵押登记。

11

、自然人何琪以坐落于贵阳市南明玉厂路商品房，建筑面积

128.16

平的房屋产权为公

司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12

、自然人蔡朝琼以坐落于贵阳市金阳乾图商铺，建筑面积

46.44

平的房屋产权为公司

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13

、自然人蔡晖以坐落于贵阳市财经学院黄山冲路商品房，建筑面积

141.53

平的房屋产

权为公司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14

、自然人田庭福、蔡怡、蔡朝琼以坐落于贵阳市南明区南浦路

16

号在水一方商品房，建

筑面积

166

平的房屋产权为公司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15

、自然人田庭福、蔡梅以坐落于贵阳市新天寨步行街商铺，建筑面积

200.93

平的房屋

产权为公司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16

、自然人蔡登峰、蔡晖以坐落于贵阳市金阳绿地商铺，建筑面积

69.07

平的房屋产权为

公司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17

、自然人蔡登峰、蔡晖、蔡朝琼以坐落于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

98

号仁恒别墅，建筑面

积

356.37

平的房屋产权为公司本次担保提供反担保。

四、董事会意见

为保证《贵州登峰能源集团扩能技改工程合同协议书》的顺利实施，加快公司销售回款，

公司同意为贵州登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与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

17,600

万元

《融资租赁合同》项下全部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

同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公司煤炭总包业务运营模式下，公司及客户资金需求较大，为此，公司结合自身发展需

要，为与公司业务相关的客户融资提供担保，有助于解决资金需求，进一步开拓市场，同时贵

州登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等相关各方就公司此次担保行为提供了反担保措施，公司整体担保

风险可控，董事会认为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利益。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为贵州登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与民生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 《融资租赁合

同》项下全部债务提供担保行为属于正常经营行为，有利于公司进一步开拓市场，解决资金瓶

颈，未损害股东的权益，该担保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上市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有关规定。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董事会审议批准的本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额度为

55,500

万元人民币（含本

次担保金额

17,600

万元），占

2011

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26.26%,

其中：对控股子公

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32,500

万元，实际发生担保数额为

14,070.22

万元人民币；本公司控股

子公司尚无对外担保行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本公司此次提供担保的对象为本公司客户，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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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文《证监会、银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规定，有效控制公司对外

担保风险。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荣信电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2615

证券简称：哈尔斯 公告编号：

2013-008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彭光

顺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彭光顺先生因个人原因请求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将不在公

司担任任何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有关规定，该辞

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其辞职不会对公司的相关生产经营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浙江哈尔斯真空器皿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 会

2013

年

1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2009

证券简称：天奇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04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3

年

1

月

28

日

上午

10

：

00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出席股东及股东代表

3

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68131502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30.827%

。公司

9

名董事、

3

名监事、

2

名高级管理人员、董监

事候选人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白开军主

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和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董事、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分别选举黄伟兴、白开军、杨雷、黄斌、申昌明、费

新毅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选举邓传洲、周成新、吴晓锋为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其中：

黄伟兴得票数为

6813150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白开军得票数为

6813150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杨 雷得票数为

6813150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黄 斌得票数为

6813150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申昌明得票数为

6813150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费新毅得票数为

6813150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邓传洲得票数为

6813150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周成新得票数为

6813150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吴晓锋得票数为

6813150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2

、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和选举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次监事会换届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沈贤峰、胡道义为股东代表监事。

其中：

沈贤峰得票数为

6813150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胡道义得票数为

68131502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

3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独立董事及外部董事薪酬的议案》，同意

68131502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

4

、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无锡天奇精工科技有限公司贷款提供续保的议案》， 同意

681315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数的

100 %

，反对

0

股，弃

权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祁丽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认为本

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与召集人的资格、 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等事

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集团（深圳）事务所关于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29

日

证券代码：

002009

证券简称：天奇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05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于

2013

年

1

月

25

日

在公司会议室举行。

会议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选举张元兴同志继续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张元兴个人简历：

张元兴，男，

1972

年出生，大专学历。

1997

年公司创立时起至今一直在本公司任职，长期

从事设计、研发及设计管理工作，任公司工程技术中心副主任。张元兴未持有本公司股份

,

其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黄伟兴不存在关联关系。张元兴最近三年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

所处罚和惩戒的其他情况。

特此公告！

江苏天奇物流系统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29

日


